附件4：

研究生指导教师跨转备案名单

学院签章： 
	序号
	导师姓名
	原学科或
专业学位(领域)
	跨转后学科或

专业学位(领域)
	类型：请填“跨”或“转”
	是否新增学术学位导师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
注：1、类别为工程硕士的，“专业学位(领域)”处填写领域的名称，其他类别专业学位填写类别名称即可。
2、类型一栏的填写：若仍在原学科或专业学位(领域)指导学生，则填写“跨”；若仅在新转入的学科或专业学位(领域)指导学生，则填写“转”。

3、本次新增的学术型导师同时确定为本学院专业学位导师的，视为跨转导师，需填入本表，“原学科”即为本次申请的学科，同时在“是否新增学术学位导师”栏填写“是”。
           经办人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主席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